	慈溪市农业农村局
	文件

	慈溪市财政局
	


慈农〔2025〕139号


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一批农民培训补助

结算资金的通知
有关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、发展服务办、财政管理办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慈溪市2025年高素质农民及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慈农〔2025〕100号）和《关于下达慈溪市2025年农民培训补助部分资金的通知》（慈农〔2025〕105号）精神，经申报审核，现将2025年度第一批高素质农民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补助结算资金下达。

本次下达资金合计8.525万元：高素质农民培训结算资金从《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（甬财农〔2024〕436号）》高素质农民培训指标中列支4.325万元；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结算资金从《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部分农业农村发展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（甬财农〔2024〕1219号）》农民培训指标中列支4.2万元。

资金指标由市农业农村局通过智慧财政系统分配下达，各镇（街道）收到后，请及时按文件做好资金拨付，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，严格资金规范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

附件：1.慈溪市2025年度第一批高素质农民培训补助结算

资金清单

      2.慈溪市2025年度第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补助结

算资金清单

          慈溪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慈溪市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8日

附件1

慈溪市2025年度第一批高素质农民培训补助

结算资金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单位
	实际完成人数（人）
	天数
	应补助资金
	已下达补助资金
	本次结算资金

	1
	匡堰镇
	45
	7
	17.325
	13
	4.325

	合计
	45
	/
	17.325
	13
	4.325


注：高素质农民培训经费补助标准为550元/人/天。
附件2
慈溪市2025年度第一批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补助

结算资金清单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单位
	实际完成人数（人）
	天数
	应补助资金
	已预拨补助资金
	本次结算资金

	1
	宗汉街道
	40
	2
	2.8
	2.1
	0.7

	2
	胜山镇
	50
	2
	3.5
	2.625
	0.875

	3
	新浦镇
	50
	2
	3.5
	2.625
	0.875

	4
	长河镇
	52
	2
	3.5
	2.625
	0.875

	5
	周巷镇
	50
	2
	3.5
	2.625
	0.875

	合计
	242
	/
	16.8
	12.6
	4.2


注：农村实用人才知识更新培训补助标准为350元/人/天。
慈溪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30日印发


